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代销协议，

自 2008 年 5 月 14 日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代理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360003）、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60005）、光大保

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360006）。 

一、投资者可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开户、申购、赎

回、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代销的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

换以及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申购

时间和申购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申购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

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1.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分别符合各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办理时间同基金日常交易时间。 

3.  办理方式  

（1）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

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 

（2）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关凭证到指定的各销售机构网

点申请办理光大保德信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  

4、扣款金额  

基金投资者可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扣款金额遵从其要求，同时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不设金额级差。  

5、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并与其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如果在

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否则

为次月。  

6、扣款方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

进行自动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投资者须指定一个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则不扣

款，请投资者于每月扣款日前在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业务申请的成功受理。  

7、申购费率  

目前本基金管理人旗下股票基金的申购业务采取“前端收费”模式，故定期定额申购也只采取

“前端收费”模式，如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光

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无申购费。  

8、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与基金申购申请日为同一日，以该日( T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

＋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9、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规

定。 

    10、其他定期定额业务规则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定

期定额业务公告为准。 

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网点： 

自 2008 年 5 月 14 日起，投资者可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代销基金的所有营

业网点开展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代销的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以及其他相关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www.psbc.com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11185 

2、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pf.com.cn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88，021-53524620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 


